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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0月 22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市區重建  

 
 

1. 促進私人參與土地重新發展的建議的公眾諮詢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5月 11日的特別會議上

討論 "根據《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
例》就強制售賣指明類別地段調低所須不分割

份數的申請門檻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10月 20日的特別會議上表示，就有關建議進行

的公眾諮詢工作已經完成。政府當局會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此事，並計劃在 2007-2008年度立

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立法建議。  
 
 

 

 
2007年年底／  

2008年年初  

城市規劃  
 

 

2. 改善港島北部沿岸行人通道的連貫性和前往

港島海旁的暢達程度及優化港島海傍環境以

供公眾享用  
 

 此事項曾於 2006年 7月 25日的會議上討論。委

員希望再討論此事項。  
 
 

 

 

 

 
容後決定  

3.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此 事 項 由 政 府 當 局 在 2006-2007 年 度 立 法 會

會 期 提 出 。 載 列 相 關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主 要 建

議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20) in
DEVB(PL-P)50/01/126 Pt. 34)已 於 2007年 10 月

11日送交議員參閱。  
 
 
 
 
 

 
 

建議從一覽表  
刪除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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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樓宇質素及安全  

 
 

4. 檢討推動樓宇環保設施的有關措施  
 
 此事項由李永達議員在 2006年 11月 28日的會議

上提出。政府為鼓勵和推廣興建環保樓宇所採取

的措施之一，是豁免把若干環保設施計入建築發

展項目的樓面總面積。政府一直監察在建  築發

展項目中提供環保設施的情況。在此方面，屋宇

署已聯同其他有關部門檢討該項鼓勵措施的成

效。作為檢討的一部分，政府當局曾進行意見調

查，就大廈的綠化及美化設施有多大作用，徵詢

利益相關者及大廈住客的意見。政府當局  現正

分析調查結果，以便擬訂有關建議，並會在有關

檢討完成後盡快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容後決定 

土地供應及土地行政  
 

 

5. 小型屋宇政策  
 
 此事項由陳鑑林議員在 2007年 10月 11日的會

議席上提出。  
 
 

 

 
容後決定  

6. 有關處理把 "其他指定用途 "土地改劃為住宅
或商業用途的申請的事宜  

 
 此事項由梁家傑議員提出。梁議員在 2004年

11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一宗更改規劃用途

申請提出一項口頭質詢，該項申請要求把一幅

位於鴨洲海旁的地段由現時的 "其他指定用

途 "註明 "石油氣及石油製品轉運庫 "改為 "住宅

(甲類 )"用途。委員希望討論處理該等個案的政

策和準則。  
 
 

 
 

 
容後決定  

7. 有關容許以地契修訂的方式更改私人協約批

地的土地用途的檢討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3月 28日及 2006年 5月

23日的會議上討論此課題。委員曾就現行及日

後的私人協約批地事宜提出關注意見及若干

建議。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將會進一步討論

此事。政府當局就委員的關注意見及建議作出

的書面回覆 (立法會 CB(1)2094/05-06(01)號文

件 )已於 2006年 8月 4日送交委員參閱。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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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8. 與土地資源管理相關的事宜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在研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時，在土地資源管理、規劃程序、保障公

共資源，以及制訂同時涉及多個政策局與政府

部門的長遠政策等各方面，找出政府當局多項

行政上的不足之處。小組委員會曾就以低於市

價或可能導致須以金錢或實物作公帑補貼的

情況下處置貴重的土地資源一事提出問題。小

組委員會第 I期研究報告的第 II章及第V章與此

事有關。小組委員會已建議由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跟進此課題。  
 
 

 

 
容後決定  

9. 批出年期超越 2047年 6月 30日的土地契約  
 

 此事項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轉介事務委員

會跟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其 2007年 1月
17日的會議上審議政府當局就開設 1個首長級

編外職位以便領導一個專責隊伍在啟德推行

郵輪碼頭計劃所提出的建議 (EC(2006-07)12號
文件 )時，該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對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批出年期超越 2047年 6月 30日的土

地契約的合法性深表關注。  
 
 

 
 

容後決定  

鄉議局在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會議上提出並轉交
事務委員會跟進的事項  

 

 

10. 邊境禁區土地使用問題  
 
在 2004年3月 2日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會議上，

鄉議局議員對於邊境禁區在土地使用方面的現

行限制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放寬對

邊境禁區所施加的各種限制，開放該等地區進

行發展。此事已轉交保安事務委員會及本事務

委員會跟進。鄉議局的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已於 2004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 CB(1)1932/03-04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立法會於 2005年 11月 2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關

於 "全方位發展邊境地區 "的議案。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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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9月 7日公布其擬將邊境禁

區覆蓋範圍由 2 800公頃縮減至約 800公頃的

建議。政府當局會向各利益相關者簡介邊境禁

區檢討的結果、諮詢他們對從邊境禁區剔除的

土地的日後發展用途的意見，並會向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匯報其諮詢結果。政府當局的資料文

件 ( 立 法 會 CB(2)3000/05-06(01) 號 文 件 ) 已 於

2006年 9月 7日送交委員參閱。  
 
此事項於立法會議員與鄉議局議員在 2006年
10月 31日舉行的會議上再次討論。相關的文件

已於 2006年 12月 15日隨立法會CB(2)663/06-07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一份題為 "邊境禁區檢討  ⎯⎯  諮詢公眾的結

果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1156/06-07(01)號
文件 )已於 2007年 2月 26日送交保安事務委員

會及本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參閱。  
 
 

11. 制衡城市規劃委員會權力的監察機制  
 
 在 2005 年 11 月 29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議 員 舉 行 的

會議上，鄉議局議員就制衡城市規劃委員會

權力的監察機制提出關注意見。相關的會議

紀 要 摘 錄 已 於 2006 年 1 月 1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700/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容後決定 

12. 新自然保育政策  
 
 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議 員 舉 行 的

會議上，鄉議局議員就新自然保育政策的影響

提出關注意見。此事項已轉交環境事務委員會

及本事務委員會跟進。相關的文件及該次會議

的 紀 要 摘 錄 已 於 2006 年 12 月 22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77/06-07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容後決定 

13. 鄉郊發展策略  
 
 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議 員 舉 行 的

會議上，鄉議局議員就鄉郊發展策略提出關注

意見。相關的文件及該次會議的紀要摘錄已於

2006年 12月 22日隨立法會CB(1)576/06-07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容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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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與渠務、水務及工務工程相關的政策  

 
 

14. 修改畢業生專業訓練計劃的酬金釐定機制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

期提出。由於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正計劃就非首

長級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待取得職系架構

檢討的結果後，便會就是否需要修改有關機制

進行檢討。因此，政府當局不會在2007-2008年
度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此項目。  

 
 

 
 

建議從一覽表  
刪除此項目  

15. 沙田濾水廠重置計劃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

期提出。政府當局現已就該工程項目的規劃及

推行該項目的修訂策略的細節向事務委員會

提供最新的資料。相關的資料文件已於 2007年
10月 18日隨立法會 CB(1)86/07-08號文件送交

委員參閱。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8年年初尋求撥

款批核，以便聘請顧問進行該項目的設計及合

約擬備工作。  
 
 此事項曾於 2004年 5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  
 
 

 

 
建議從一覽表  
刪除此項目  

其他事項  
 

 

16. 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前稱 "經濟及就業委員
會 ")轄下與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各項事宜
相關的工作  

 
 此事項由石禮謙議員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

議上提出。委員希望政府當局向其簡介方便營
商諮詢委員會轄下與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
各項事宜相關的工作。  

 
 

 

 

 

 

容後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0月 22日  


